
1.依「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
點」辦理。【自104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
實施】
2.研究生須修習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為原
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本校學位論文
學術倫理品保管
控暨審核流程

入學第一學年修習完成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碩博士生

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品保管控暨審核流程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

碩博士生／教務處

研究生填寫延後年限(至多5年)
及原因，經系所確認及列印論文
公開授權書，交學生送指導教授
簽名後，於學位考試時送交考試
委員審核及簽名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考試
委員

論文
是否立即公開

系所列印論文公開授
權書，交學生送指導
教授簽名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是

依教育部114年6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
1142201506號函：學生應於學位考試前
提出申請論文延後公開，並於學位考試
時由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是否涉及機密、
專利或依法不得提供。紙本及電子論文
延後公開至多5年。

與指導教授確認
論文公開時間

指導教授／系所

完成學位考試申請

碩博士生

複查(修習紀錄)

教務處

換頁

之後裝訂於紙本論
文及上傳畢業論文
提交系統

應檢附資料：
1.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須提
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
2.專利事項：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
出相關申請說明。

學位考試前
論文經原創性系統比對

系所／指導教授／碩博士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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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論文之比對結果提供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
審閱並辦理學位考試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均需經學術論文原創性比
對系統二階段（口試論文及畢業論文）之檢核
。】

學位考試委員於評分表上確
認論文比對結果符合要求

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學位考試一星期前論文初稿及
原創性比對結果送考試委員以

利辦理學位考試

系所／指導教授／碩博士生

辦理學位考試

考試委員／指導教授／
碩博士生

學位考試委員審核論文延後
公開申請(至多5年)，並於

論文公開授權書簽名

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換頁

修改完成之定稿學位論文
再次經原創性系統比對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口試後修正完成之畢業論文仍需再次比
對，並經指導教授確認符合要求。

1.繳交紙本論文至圖資處及系所(依系所規定)
2.上傳以下資料至畢業論文提交系統：
(1)電子論文
(2)論文公開授權書
(3)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4)畢業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圖書資訊處

結束

學生領取學位證書
離校

碩博士生／教務處

學生畢業應完成各單位離校程序。

指導教授簽核
上傳畢業論文提交系

統資料正確

是

學生重新列印並經相關
人員簽名後上傳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考試委員／系所主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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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資料：
1.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須提出適
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
2.專利事項：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
關申請說明。

學位論文若涉及學術倫理案將依「本校
碩、博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
則」辦理

繳交紙本論文(含公開
授權書)予教務處供後
續轉寄國家圖書館

碩博士生／教務處

續下頁



依教育部114年6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142201506號函及
本校學位論文管理辦法規定，第2次起申請論文
延後公開程序如下，每次申請延後公開至多5
年，且申請次數以1次為限：
1.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
2.或經原就讀系所之系（所）務等會議審核確
認。

繳交經考試委員簽署完成申請書
或檢附系所會議紀錄至圖資處

碩博士生／圖書資訊處

填寫學位論文變更開放
權限申請書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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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第二次起申請
論文延後公開

送原就讀系所
之系所務會議審核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系所

送原所有學位
考試委員審核

碩博士生／指導教授
／系所／考試委員

系所務會議
審核通過

結束 否
完成所有學位
考試委員簽名

否

是 是


